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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7年9月7日晚8时左
右，齐某因感觉头晕到孙
某经营的药店买药。齐
某服下硝酸甘油药片
后出现心脏骤停现
象，孙某即实施心肺
复苏进行抢救。齐
某恢复意识后，由
120 救护车送往康
平县人民医院住院
治疗，被诊断为双侧

多发肋骨骨折、右肺挫
伤、低钾血症，共计住院

18 天。齐某提起本案诉
讼，请求孙某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9千
余元。

【裁判结果】
辽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认为，孙

某系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虽然救
助过程中导致齐某身体损害，但没有
证据证明齐某心脏骤停与服用的硝酸

甘油药物有关。且孙某具有医学从业
资质，给老人进行心肺复苏造成肋骨
骨折及肺挫伤无法完全避免，其救助
行为没有过错，不违反诊疗规范，故孙
某作为救助人对齐某的损害不承担民
事责任。

【典型意义】
善意施助，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然而近年来，因助人为
乐而惹上“官司”，为救济他人而招致
自身受损等情况并不罕见，“扶不扶”

“救不救”已然成为社会热议话题。民
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
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判决符
合立法本意及价值观导向，为救助人
保驾护航，无需因顾虑承担责任而放
弃救助，倡导社会公众互帮互助，调动
民间力量，在危急关头第一时间开展
救助，为挽救人民生命安全争取时间，
使“救不救”的问题不再成为拷问人心
的艰难抉择，对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
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
极引导意义。

典型案例1 宋某诉熊某等人赡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宋某已逾古稀之年，共生育四个

子女，现均已成家。宋某独居在政府
安置房，缺乏劳动能力，体弱多病，生
活来源主要依靠微薄的退休金。自从

被诊断为慢性肾病、宫颈癌，原告
花费巨额医疗费，生活愈加

困难。四个子女平时鲜
少登门探望和问候，宋
某深感晚年的寂寞和
凄凉，与儿孙的团聚
成为一个老人的奢
望，宋某不得已只
能诉至法院，要求
四个子女常回家看
看，给其以精神慰藉
或每月至少打电话问

候一次。

【裁判结果】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认

为，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父母可
以主张子女履行定期探望等精神赡养
义务，判决被告熊某等四人每月应至

少前往看望或电话问候原告宋某某一
次。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赡养老人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
务。随着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空巢
老人不断增多，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
求日益凸显。做好独居老人赡养工
作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涉及的精
神赡养问题更加复杂，也是一个较为
敏感的社会问题。对老年人的赡养，
是否付给老年人生活所必需的金钱
不是衡量的唯一标准，还包括老年人
精神情感的慰藉和情感的陪伴。家庭
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常
回家看看”。本案中，人民法院以情理
交融的方式引导子女履行其对老年人
的精神慰藉义务，判决子女每月至少
前往看望或电话问候原告宋某某一
次，能够保证居住在不同城市的子女
与老年人之间实现“有距离的亲近”，
切实保障了老年人身心健康、生活安
宁，增进了家庭和谐，弘扬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典型案例2 王某诉梅河口市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健康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陈某系梅河口市某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某热电公司）职工，
2020年7月25日下阀井作业发生缺
氧窒息。在阀井附近菜地干活的王某
某，收到陈某妻子求助后，迅速下井救

人，但其救援并未成功，自己也因
窒息昏倒在地。后王某经救

治后恢复意识，陈某经救
治无效死亡。梅河口市
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
将此次陈某某窒息
死亡事故认定为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
经吉林某司法鉴定
所鉴定，王某未构成
伤残。王某诉至梅
河口市人民法院，要

求某热电公司承担医疗
费、护理费等。

【裁判结果】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认为，

王某为救助某热电公司职工使自己受
到缺氧窒息的侵害，其行为构成见义

勇为。王某因此受到的损害应由侵权
人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判决某热电
公司赔偿王某经济损失4万余元。

【典型意义】
该案用鲜活的案例回应了救人未

果但受损亦应得到赔偿的司法理念，
是弘扬“舍己为人、友善互助”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体现。王某是
为救助某热电公司的员工受到损害，
其窒息原因与某热电公司管线作业环
境存在危险因素直接相关，某热电公
司作业环境严重缺氧客观上造成了救
助人和被救助人的损害。虽然本案的
加害行为非“人为”所致，但危险作业
环境仍属加害行为的一种形式，故王
某的权益损害与某热电公司存在直接
因果关系。梅河口市人民法院综合考
量王某受损与某热电公司的因果关系
等情况，依法认定某热电公司为侵权
人。本案中王某在没有法定或约定救
助义务前提下，面对他人的危难，勇敢
挺身，王某的救助行为虽然未能成功
使他人转危为安，但法律应当鼓励这
种见义勇为行为，救助成功与否不影
响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典型案例3 齐某诉孙某健康权纠纷案

谁闹谁有理
谁横谁有理
谁受伤谁有理

法院要坚决防止
“和稀泥”做法

？

8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
抓实公正与效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
型案例”，运用“小案例”阐释“大道理”，积极

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最高人
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段农根表示，人民法院要坚决防止
谁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等“和稀泥”做
法，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司法回归本源、
捍卫公平正义。

据介绍，这批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

1.覆盖范围广泛

与最高人民法院之前发布的几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典型民事案例相比，本批典型案例突出了综合性的特点。
从类型上涵盖了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在具体案由上，包括
生命权、健康权纠纷，劳动争议纠纷，赡养纠纷，遗赠扶养协
议纠纷，恢复原状纠纷，商业诋毁，服务合同纠纷等。在价值
观引领主题方面，涉及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劳动者权益
保护、老年人权益保护、业主权益保护、诚信经营、诚实信用、
见义勇为、自甘风险等主题。本批案例表明，人民法院通过
加大涉民生案件审理，推动形成良好社会关系和社会氛围，
切实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融入司法审判工作的
全过程各方面。

2.回应群众关切

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全面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利。本批典型案例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对加强权利保障、更好维护公平正义的诉求，让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

3.旗帜鲜明亮剑

人民法院要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分清是非，定分止争，有
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给当事人一个“说法”，给社会公平
正义一个交代。坚决防止谁闹谁有理、谁横谁有理、谁受伤谁
有理等“和稀泥”做法，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司法
回归本源、捍卫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陈志远表示，一个案例胜过
一打文件。人民法院积极贯彻民法典立法精神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始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使司法裁判符
合人民群众心中朴素的公平正义观。用公正司法呵护道德正
气，让老百姓敢做好事、愿做好事，让助人者觉得更踏实、更有
保障，用司法为好人“撑腰”。

据央视、澎湃新闻等


